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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太平洋证券为广发睿享稳健

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

公告

根据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太平洋证券销售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07251），投资者自2019年8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6日可在太平洋证券办理该基金的

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7

公司网站：www.tpyzq.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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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9年7月31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2019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因出差未能现场出席本次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由公

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宏哲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张海林

先生、冯儒先生、陈健富先生、白静女士采用通讯表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以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及业务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冯活灵先生自愿向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4,000万元的无息借款，借款额度有效期12个月。

经董事会认真审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接受冯活灵先生提

供的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无息借款，借款额度12个月内有效，每笔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利率为

0%，本次借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董事会同意公司就上述借款事项与冯活

灵先生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

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通过。 董事张海林先生、陈健富先生为本议案

的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经审议，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

申请贷款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贷款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最终贷款金额、期限、

利率等具体内容以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实际审批为准。

公司将以其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创意产业园区A41-1/2地块【面积为66,666.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00797号】为本次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冯活灵先生将以其持有的本公司3,000万股股份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张海林先生及其配偶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及其他具体内容均

以签订的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为准。 具体贷款、抵押、质押、担保手续及文件的签署由公司管理层

实施办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

划的议案》，公司本次贷款金额在上述额度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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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9年7月31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2019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全体监事通过现场表决

方式参与会议表决，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监事会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无息借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

式的担保，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有利于支持公司的发展，因

此同意公司接受冯活灵先生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无息借款，同意公司就上述借款事项与冯

活灵先生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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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支持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借款人” ）的经营及业务发展，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冯活灵先生（以下简称“出借人” ）于2019年8月5日与公司签署了《借款合同》，冯活灵

先生自愿向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无息借款，借款额度有效期12个月。

2、关联关系

冯活灵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审批程序

2019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

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张海林、陈健

富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全体通过。

本次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的借款不计取利息，无需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因此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冯活灵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29,51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22%，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人民币金额：不超过（大写）肆仟万圆整（RMB40,000,000元），

具体数额以借款实际发放金额为准。

2、借款用途：借款人借款将用于借款人经营及业务发展。

3、借款期限：本合同约定的借款额度12个月内有效，每笔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出借人实际放款之

日起算，至第12个月的最后一日。

4、借款利率：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0%，即出借人无偿提供借款资金供借款人使用，也无需借款

人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5、还款：借款到期后还本，金额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 如遇还本日为法定节假日，则该还本日顺延至

此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出借人与借款人协商后可以提前还款或延迟还款。

6、合同的生效：本合同经协议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为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和业务的发展。 本次借

款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亦无需本公司向冯活灵先生或其指定关联方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

担保。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2019�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无息借

款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支持公司经营及业务发

展，交易方式公开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公司本次借款的出借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

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接受冯活灵先生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无息借款将有利于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

要。本次关联交易为无息借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海林先生、陈健富先生回避

表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接受冯活灵先生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4,000

万元的无息借款。

七、备查文件

1、《借款合同》；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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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4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9,

57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637号）核准，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

众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6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6,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

2017年5月23日，公司实施完毕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8,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200万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合计转增股本20,00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8,000万股。

2017年8月9日，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19,950,000股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公司股东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14,364,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公司股东深圳

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市前持有的10,500,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公司股东斯隆新产品投

资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7,182,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28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6.4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博讯控股” ）、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讯投资” ）等2名股东。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限售承诺情况如下：

1、优博讯控股

（1）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优博讯控股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优博讯控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发行价，优博讯控股

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前述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取得的所得归公司所有。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对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优博讯控股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

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

2）如发生优博讯控股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优博讯控股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3）优博讯控股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首次发行价，且每年减持比例不得高于优博讯

控股直接或间接持股总量的25%；

4）优博讯控股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

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优博讯控股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2、博讯投资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博讯投资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博讯投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前述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取得的所得归公司所有。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对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未发生延长锁定期情形的，可减持全部所持股份，减持价格将不低于

首次发行价；

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GUO� SONG、CHEN� YIHAN、LIU� DAN通过优博讯控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

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2）董事、副总经理仝文定，董事、董事会秘书刘镇，监事会主席于雪磊，职工代表监事郁小娇，以及

公司已离任监事王勤红（于2018年9月11日因任期届满离任），副总经理陈雪飞（于2018年3月2日因个

人原因离职），财务负责人高明玉（于2017年6月5日因个人原因离职）通过博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上述人员以及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GUO� SONG，副董事长、副总经理LIU� DAN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因在公司职务变更或离职放弃上述承诺。

GUO� SONG、LIU� DAN、仝文定、刘镇、陈雪飞、高明玉同时承诺：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上述人员不因在公司职务变更或离职放弃上述

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公司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

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4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9,

57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2名，均为机构类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1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49,000 140,049,000 129,049,000 注1

2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17,955,000 17,955,000 10,530,000 注2

合计 158,004,000 158,004,000 139,579,000

注：1、股东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40,049,000股，其中11,

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29,

049,000股；

2、股东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955,000股，其中7,425,000股处于

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0,530,000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8,004,

000

56.43%

158,004,

000

0 0.00%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158,004,

000

56.43%

158,004,

0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996,

000

43.57%

158,004,000

280,000,000

100.00

%

人民币普通股

121,996,

000

43.57%

158,004,000

280,000,000

100.00

%

三、股份总数

280,000,

000

100.00

%

280,000,000

100.00

%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公司本次解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相关解除限售股份在创业板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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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21日，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2018年12月29日，

公司公告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使用不低于

5,0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30元/股（含），若公司股票在回购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限内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回购后的股份将依

法予以注销。 2019年6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人民币22.70元/股（含）。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刊登回购进展公告，披露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37,182股，占公司总

股本1.32%，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14.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4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43,326,676.08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已披露的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

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拥有对上饶市葛枫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西省万嘉福

贸易有限公司、江西普菲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昌奔鸿实业有限公司、上饶市江葛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弋阳县鹿富物流有限公司 6 户企业债权，拟对该 6 户资产进行公开处置（单户、组包及整包处置均

可），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次拟处置债权本金共计 6163.86 万元，利息、罚息及

复利 5231.94 万元，本息共计 11395.8 万元。 详见下表：

二、交易条件

要求投资者信誉好， 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

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意向投资者， 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四、处置方式：

以公开方式进行处置。

公告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

有关事项的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魏先生，联系电话：0791-86648290

李先生，联系电话：0791-8664900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余先

生，联系电话 0791-86648926。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铁街 2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9 年 8 月 6日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债务情况（单位：万元）

保证担保 抵质押物情况

本金余额

欠息(截至

2019/6/30)

本息合计

1

上饶市葛枫旅

行社有限公司

1193.65 1403.05 2596.70

张香英、 陈惟富提供 1445

万元连带保证担保。

位于上饶市横峰县 21 间房产（含商铺、住

宅）（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2232.7平方米）

2

江西省万嘉福

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984.40 1984.40

罗时福、侯赛英、钱长江、孔

秋芳提供 1000 万元连带保

证担保。

位于横峰县岑阳镇岑阳大道 219 号商用

房产。 共两幢房地产总建筑面积为

6324.24㎡

3

江西普菲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973.32 803.06 1776.38

金华市普菲特包装有限公司、童冬

英、叶剑平、郑贇、应笑丽、徐招江

提供 1000万元连带保证担保。

位于横峰县岑阳镇工业园的工业房地产

（土地面积 33608.5 平方米； 房产面积

14801.39平方米）。

4

南昌奔鸿实业

有限公司

749.89 984.18 1734.07

张健、周建明提供 750 万元

连带保证担保。

位于余干县玉亭镇世纪花园房地产 （商铺）

（建筑面积分别为 240.97平方米、1974.98 平

方米）。

5

上饶市江葛农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

920.00 452.05 1372.05

江昌华、吴春生、吴冬生、吴

金水、吴小燕提供 920 万元

连带保证担保。

位于横峰县岑阳镇解放西路 288 号财富广场 5、6、

7 号楼商业房产， 其中一楼商铺 8 间， 建筑面积

441.26 平方米，二楼营业用房面积 733.5 平方米。

6

弋阳县鹿富物

流有限公司

1327.00 605.20 1932.20

郑巍、郑莉、胡成勇、叶小英提

供 1400万元连带保证担保。

位于弋阳县南岩镇康伯花园北西区 2 栋

1-13 号、1 栋 1-2 号、3 栋 2-9 号商业房产

共计 1970.49平方米。

合计 6163.86 5231.94

11395.80

附注：上述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3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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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6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4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9,

57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637号）核准，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

众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6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6,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

2017年5月23日，公司实施完毕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8,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200万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合计转增股本20,00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8,000万股。

2017年8月9日，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19,950,000股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公司股东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14,364,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公司股东深圳

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市前持有的10,500,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公司股东斯隆新产品投

资有限公司上市前持有的7,182,000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28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6.4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博讯控股” ）、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讯投资” ）等2名股东。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限售承诺情况如下：

1、优博讯控股

（1）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优博讯控股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优博讯控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发行价，优博讯控股

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前述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取得的所得归公司所有。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对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优博讯控股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

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

2）如发生优博讯控股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优博讯控股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3）优博讯控股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首次发行价，且每年减持比例不得高于优博讯

控股直接或间接持股总量的25%；

4）优博讯控股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

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优博讯控股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2、博讯投资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博讯投资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博讯投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前述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取得的所得归公司所有。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对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出售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未发生延长锁定期情形的，可减持全部所持股份，减持价格将不低于

首次发行价；

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GUO� SONG、CHEN� YIHAN、LIU� DAN通过优博讯控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

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2）董事、副总经理仝文定，董事、董事会秘书刘镇，监事会主席于雪磊，职工代表监事郁小娇，以及

公司已离任监事王勤红（于2018年9月11日因任期届满离任），副总经理陈雪飞（于2018年3月2日因个

人原因离职），财务负责人高明玉（于2017年6月5日因个人原因离职）通过博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上述人员以及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GUO� SONG，副董事长、副总经理LIU� DAN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因在公司职务变更或离职放弃上述承诺。

GUO� SONG、LIU� DAN、仝文定、刘镇、陈雪飞、高明玉同时承诺：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上述人员不因在公司职务变更或离职放弃上述

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公司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

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8,0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4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9,

57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2名，均为机构类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1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49,000 140,049,000 129,049,000 注1

2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17,955,000 17,955,000 10,530,000 注2

合计 158,004,000 158,004,000 139,579,000

注：1、股东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40,049,000股，其中11,

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29,

049,000股；

2、股东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955,000股，其中7,425,000股处于

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0,530,000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8,004,

000

56.43%

158,004,

000

0 0.00%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158,004,

000

56.43%

158,004,

0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996,

000

43.57%

158,004,000

280,000,000

100.00

%

人民币普通股

121,996,

000

43.57%

158,004,000

280,000,000

100.00

%

三、股份总数

280,000,

000

100.00

%

280,000,000

100.00

%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公司本次解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相关解除限售股份在创业板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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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21日，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2018年12月29日，

公司公告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使用不低于

5,0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30元/股（含），若公司股票在回购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限内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回购后的股份将依

法予以注销。 2019年6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人民币22.70元/股（含）。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刊登回购进展公告，披露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37,182股，占公司总

股本1.32%，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14.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4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43,326,676.08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已披露的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

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4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8月0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8月07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5173�

20.6203�

32.0433�

14.9902�

11.2878�

13.7844�

11.5189�

13.1421�

10.4263�

5.5401�

10.3469�

10.3740�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电器”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278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 3,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34.25 元 / 股，对应的 2018 年摊

薄后市盈率为 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C3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20.24 倍（截至 2019

年 7月 19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2019 年 7 月 23

日、2019年 7月 30日和 2019年 8月 6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2019年 7月 23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2019 年 8 月 13 日，并推迟刊登《小熊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 2019年 7月 24日进行的网上、网

下申购将推迟至 2019年 8月 14日。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

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34.25元 /股。

投资者请按 34.25 元 / 股在 2019 年 8 月 14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9年 8月 14日（T日），其中，

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有配售对象

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

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申购时间以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

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

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可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 2019年 8月 1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同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2、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3、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2019 年 7 月 1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特

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

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

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5、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4.25元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

（1） 本次发行价格 34.25 元 / 股对应的 2018 年扣非前后孰低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22.99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C3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截止 2019 年 7 月 19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为 20.24倍。 A股可比公司有美的集团、九阳股份、苏泊尔、天际股份和新宝股份，以 2019 年

7 月 19 日收盘价计算，上述可比上市公司 2018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4.05 倍（可比公司市

盈率平均值计算剔除天际股份）。 小熊电器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

公司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理性做出投资。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

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

迟发行公告》。

（3）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

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每股净资产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

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

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

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

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

发行价格。

6、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93,681.19万元。 按本次发行价格

34.25 元 / 股，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 102,7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9,068.81 万元后，预计募

集资金净额为 93,681.19万元，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

险。

7、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

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

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8、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

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

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9、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若 T 日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

将中止发行；若 T 日网上申购不足网上初始发行量，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也将中

止发行。

10、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

中止发行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

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5）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6）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7）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8）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9）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

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11、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

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

参与申购。

12、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

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

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海星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３２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星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１１５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０．１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３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４６

，

６５８

，

３１８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７４

，

９８１

，

６７７．２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４１

，

６８２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４４２

，

３２２．７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５

，

１９５

，

３５０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５２

，

８８８

，

６６３．００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４

，

６５０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４７

，

３３７．００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１

深圳前海厚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厚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厚生稳赢八号私募投资基金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２

俞国骅 俞国骅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３

方胜康 方胜康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４

曾远威 曾远威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５

王文辉 王文辉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６

张森 张森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７

潘秀琴 潘秀琴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８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９

余欢 余欢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１０

李会永 李会永

４６５ ４

，

７３３．７０ ４６５

合计

４

，

６５０ ４７

，

３３７．００ ４

，

６５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６

，

３３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８９

，

６５９．７６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０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１

联系人：安信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